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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大会的议事规则和财务细则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其附属机构以及公约

秘书处的财务细则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在 MC-1/10 号决定中，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了缔约方大会

及其附属机构的财务细则，以及规范公约秘书处运作的财务规定。然而，在关

于缴款的第 5 条第 3 (e)款中，以及在关于从特别信托基金分配资金用于协助缔

约方参加缔约方大会会议的程序的财务细则附件中，还保留了一些带方括号的

案文。该附件第 2 段仍全部置于方括号中，而且这一段中的某些案文又加了方

括号。最后，附件第 5 段中有方括号（见 UNEP/MC/COP.2/14 号、

UNEP/MC/COP.3/15 号、UNEP/MC/COP.4/21 号和 UNEP/MC/COP.5/17 号文

件）。缔约方大会尚未解决方括号内案文的问题，并在其第五次会议上商定将

该案文的进一步审议推迟到第六次会议。 

2. 因此，本说明附件转载了财务细则第 5 条第 3 款以及财务细则附件第 2 和

第 5 段的案文，以便参考。第 5 条第 3 (e)款中仍置于方括号内的案文涉及以下

内容：如果未能共同商定缴付计划或缴付计划未得到遵守，缔约方大会将决定

采取适当的措施，为此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抑或仅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财务细则附件第 2 段仍全部置于方括号内，其中

规定，从特别信托基金分配资金的程序应优先考虑或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同时遵循联合国的惯例。同一附件第 5 段涉及内容为：秘

书处负责人应编制一份根据该附件第 1 和第 2 段确定的受助代表名单，以期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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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符合条件的区域获得适当地域代表性；该句子中规定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得到优先考虑或特别关注的部分仍置于方括号内。本说明附件转载

了 MC-1/10 号就决定附件所载的财务细则第 5 条第 3 款以及财务细则附件第 2
和第 5 段的案文，以便参考。 

二、 建议缔约方大会采取的行动 

3. 缔约方大会不妨审议并商定有关财务细则第 5条及细则附件的未决问题，

以期通过一项措辞大致如下的决定： 

  决定草案 MC-6/[--]：财务细则 
缔约方大会， 

回顾《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二十三条第四款， 

已解决涉及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其附属机构及公约秘书处财

务细则第 5 条第 3 (e)款的未决问题，以及涉及财务细则附件第 2 和第 5 段的未

决问题， 

决定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的财务细则第 5 条第 3 (e)款以及财务细则附件

第 2 和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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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财务细则第 5 条第 3 款；财务细则附件第 2 和第 5 段 

  第 5 条第 3 款 

3. 根据第 5 条第 1 (a)款缴付的缴款： 

(a) 每一历年的缴款应在该年 1 月 1 日前及时全额缴付。该年缴款数额

应在上一年 10 月 15 日之前通知缔约方； 

(b) 各缔约方应在缴款期限之前尽早将其打算缴付的缴款及预计缴付时

间提前通知秘书处负责人； 

(c) 如果在相关年份 12 月 31 日前没有收到缔约方缴款，秘书处负责人

应致函缔约方，强调缴付各自前期欠款的重要性，并向缔约方大会下一次会议

报告与上述缔约方磋商情况； 

(d) 如果任何缔约方的缴款在两年或超过两年之后仍未收到，秘书处负

责人应与尚未缴款的缔约方共同商定制定一项缴付计划，以便该缔约方根据自

身财政状况在六年之内付清拖欠缴款，并及时缴付今后的缴款。秘书处负责人

应向主席团和缔约方大会下一次会议报告此类计划的进展； 

(e) 如果未能共同商定缴付计划或缴付计划未得到遵守，缔约方大会将

决定采取适当的措施，为此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或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 

(f)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以及经济转型缔约方全面有效参与的重要性，秘书处负责人应在缔约

方大会每次常会至少六个月前提醒缔约方须考虑到财政需要，向特别信托基金

缴款，并敦促有条件的缔约方确保在会议召开至少三个月前缴付各项缴款。 

  财务细则附件第 2 和第 5 段 
2. [本程序应[优先考虑] [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其

次应力求确保充分代表所有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本程序应继续遵循联合国惯

例。] 

5. 秘书处负责人应根据财政资源可用情况和收到的申请数量编制一份受助

代表名单。该名单应根据上文第 1 和第 2 段制定，以确保符合条件的区域获得

适当地域代表性[，同时[优先考虑] [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 

     
 


